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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组委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粮组办发[2011]8 号 

关于“2011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

览会金奖”标识使用的说明 

 

各获奖企业： 

根据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产品评

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就“2011 第十一届中国国

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”标识（以下简称“金奖

标识”）的使用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获奖企业可在其获得金奖的产品外包装上使用“2011

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产品”字

样和金奖标识，标识样图如下，AI 格式标识彩色、黑白电子

文件详见邮件附件。 

 

二、未经组委会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金奖标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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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修改，无权擅自扩大金奖标识使用范围，不能转让、买卖、出

租或者出借金奖标识使用权。若出现前述情况，组委会将立即撤

销该企业产品金奖称号，并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。 

三、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、因

故不能正常履行企业责任、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其他违反

法律法规的行为，组委会有权撤销该企业金奖产品称号，终止该

企业的金奖标识使用权。 

组委会咨询电话：010-66094239、66094293 

联系人：张永福  13501031774 

杜明宣  15810077187 

电子邮箱：zhangyongfu@ccpit.org 

 

 

 

      

   

 

 


